
1061/2025  1 

案件編號: 第 1061/2025 號（刑事上訴案） 

日期: 2026 年 6 月 11 日 

   

重要法律問題： 

- 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 

- 「與武器相關的物品」 

 

摘 要 

1.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2 條

第 2 款（二）項就“與武器相關的物品”作出定義：“在特別規定

的情況下，非特意設計及製造的專門用於造成毀壞或潛在毀滅性損

害的特定裝置或其他物品，因其可令人受驚，又或可對人或動物造

成重大損害而等同於武器”  

2.與一般意義上的犯罪工具不同，某些常見於社會生活中的物

品，單就其自然屬性而言，並不具備武器的攻擊、毀壞功能，但當行

為人蓄意利用該物品造成人身傷亡、財產毀滅或精神恐慌，且該物

品具備造成重大損害的客觀物理能力時，則會被認定等同於武器。 

3.第 12/2024 號法律第 92 條的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」

之犯罪，在其第 1 款規定了二種情況： 

第一， 具先設的攻擊意圖而持有武器或其他工具； 

第二， 無合理解釋持有或攜帶危險性工具。 

可見，構成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」之犯罪主要取決於物

品的特性、持有目的以及實際造成的後果。 

4.第 12/2024 號法律第 92 條第 1 款規定持有「武器及其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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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」，這裡的「工具」不是狹義的，結合同一法條第 2 款及同一法律

第 2 條第 2 款的規定，包括日常生活中具攻擊性和傷害性的物品。 

5.雖然，被上訴人在事件中所使用的攻擊工具是玻璃紅酒瓶，屬

於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物品，為盛酒容器，但因其形狀、材質、重量以

及破碎後的鋒利程度，具有可對人或動物造成重大損害的物理特徵

且殺傷力大，被上訴人意圖用其攻擊傷害他人，且亦使用該酒瓶對

被害人實施了襲擊行為，更使用破裂後的酒瓶瓶頸多次插向被害人

的身體，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的頭部及身體受傷。 

因此，涉案的玻璃紅酒瓶符合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

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2 條第 2 款（二）項（1）規定的“相關物

品”，應認定為“等同於武器的其他物品”。 

6.根據被上訴判決及卷宗的資料，被上訴人基於攻擊的意圖持有

玻璃酒瓶前往公共場並用之襲擊被害人，被上訴人知悉該玻璃酒瓶

的殺傷力且罔顧酒瓶可能對在場其他人造成傷害、恐懼之危險，故

本案符合第 12/2024號法律第 92條第 1款(一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

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的物品的本質、持有目的以及所

造成危險後果之要求。 

因此，被上訴人被指控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

的罪名成立。   

 

裁判書製作人 

 

________________ 

周艷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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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

合議庭裁判書 

 

 

編號：第 1061/2025 號（刑事上訴案）  

上訴人：檢察院  

被上訴人/嫌犯：(A) 

日期：2026 年 6 月 11 日  

 

 

 

一、案情敘述  

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1-25-0031-PCC 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

件中，合議庭於 2025 年 10 月 17 日作出判決，裁定： 

嫌犯(A)，被控觸犯第 12/2024 號法律第 92 條第 1 款(一)項所

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，獲判處無罪。 

嫌犯(A)，以直接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了《刑法

典》第 137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

(由《刑法典》第 137 條第 1 款結合第 129 條第 2 款 f)項及第 140 條

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加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改判)，判處

三個月實際徒刑。 

另判處嫌犯須向被害人(B)賠償澳門幣 5,000 元；該賠償須附加

自本判決日起計至完全繳付有關賠償時的法定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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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

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（上訴

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 201 頁至第 206 頁）。 

檢察院提出以下上訴理由（結論部分）： 

1. 被上訴之判決在有關“定罪”部分指出了裁定以上「不合理持有

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罪名不成立的理由及依據：『定罪：雖然證

實嫌犯將涉案的玻璃紅酒瓶用作攻擊他人身體，但該玻璃紅酒瓶

的一般屬性是用於盛載液體的器皿，即使被人用於傷人上，但仍

不應將之視為專門用於攻擊他人的武器或工具。由於本院認為涉

案的玻璃紅酒瓶不屬於「任何用於意圖攻擊他人的武器或其他工

具」，欠缺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的客觀要素，因此，

應判處嫌犯的該項罪名不成立。』 

2. 檢察院對以上判決部分及理由不予認同。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，

檢察院認為，上述判決部分存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1

款所規定的「適用法律錯誤」之瑕疵。 

3. 事實上，對比已被廢止的第 77/99/M 號法令所核准的舊《武器及

彈藥規章》及新的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

法律制度》可以發現，舊法管控的範圍為武器及彈藥，新法管控

的範圍除了武器及彈藥之外還增加了與武器相關物品。 

4. 因為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1

條（標的）已開宗明義指出，該法律旨在訂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武

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，目的是維護公共安全與安寧，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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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因其擴散、不當占有或持有，又或使用欠妥而產生風險。因此

很明顯，新法律不僅管控武器，而且也管控與武器相關物品。也

就是說，新法律在武器管控之範圍上有所增加，即增加了與武器

相關物品。 

5. 上述新法律第 2條第 2款第 1項規定了“與武器相關的物品”包

括：“在特別規定的情況下，非特意設計及製造的專門用於造成

毀壞或潛在毀滅性損害的特定裝置或其他物品，因其可令人受

驚，又或可對人或動物造成重大損害而等同於武器；” 

6. 該新法律第 92 條規定了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的構

成要件，其中第 1 款第(1)項規定“任何用於意圖攻擊他人的武

器或其他工具”；同條第 1 款第(2)項規定“任何基於其物理性

及操控性令其能夠用於對人造成致命或潛在致命傷害的工具，

如行為人對其持有或攜帶並無合理解釋。” 

7. 此外，根據上述新法律第 92 條第 2 款第(1)項的規定，屬商業、

農業、工業、林業、家用或體育用途之工具在正常使用或持有地

點發現，又或在須運送往有關地點的期間發現，皆推定為具合理

解釋。但按照該法律條款的反向理解，即有關商業、農業、工業、

林業、家用或體育用途之工具不是在正常使用或持有地點被發

現，而持有人卻没有合理解釋或有證據顯示持有人有將之用於

攻擊他人的意圖，則該等工具亦是可以被視為武器或其他工具。 

8. 因此，檢察院認為，根據上述新法律，確定或認定一件日常用品

或家用工具是否屬於刑法意義上的武器或其他工具，我們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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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考量該日常用品或家用工具本身的物理屬性，另一方面

還須同時考量行為人持有該日常用品或家用工具的主觀意圖或

持有目的。 

9. 也就是說，行為人持有狹義武器以外的其他工具或日常家用工

具，諸如餐具、廚具、酒瓶、文具或其他工具，如果在正常使用

或持有地點發現，當然不應視為武器或等同於武器之其他工具，

但是，如果證實持有人之目的是用於攻擊他人，則有關工具便可

能被認定為屬新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92

條第 1 款第 1 項所規定的武器或其他工具。 

10. 就本案而言，從酒瓶的物理特性並結合持有人之意圖或目的，有

關酒瓶一旦被用於作為襲擊他人之工具，根據上述新法律第 2條

第 2 款第 1 項的規定，明顯具備可令人受驚，又或可對人或動

物造成損害，而可被視為等同於武器。 

11. 另一方面，酒瓶的物理屬性是堅硬的玻璃器皿，其一般用途當

然是盛載液體，但是酒瓶的物理屬性本身具有一定重量和硬度，

可作為鈍器擊打以造成他人傷害；此外，當酒瓶破裂後，即由鈍

器變為利器或銳器，其對人的身體傷害力隨即升級，危害性能與

鋒利武器相當。因此，檢察院認為，本案嫌犯所持有之玻璃紅酒

瓶亦符合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

第 92 條第 1 款第(2)項所規定的武器或其他工具，因為有關玻

璃紅酒瓶基於其物理特性令其能夠被用於對人造成致命或存在

致命傷害的工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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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本案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顯示，案發前，嫌犯與被害人發生爭

執，於案發當日，嫌犯知悉被害人在新葡京娛樂場賭博，便在酒

店房間拿了一個玻璃紅酒瓶進入新葡京娛樂場，目的是襲擊被

害人。之後嫌犯於娛樂場內發現被害人，隨即上前使用上述玻璃

紅酒瓶襲擊被害人的頭部，使該玻璃瓶破裂，嫌犯再用該玻璃紅

酒瓶瓶頸多次插向被害人的身體，導致被害人的頭部及身體受

傷。 

13. 由此可見，嫌犯持有有關玻璃紅酒瓶的意圖已被證實為作攻擊

他人之用，並且已實際使用了該紅酒瓶襲擊被害人的身體並造

成被害人身體受傷。是故，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，本人認為，

嫌犯的行為已符合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

法律制度》第 92 條第 1 款 1 項所規定的「不合理持有武器或其

他工具罪」。 

14. 綜上所述，檢察院認為被上訴判決中嫌犯(A)被控的一項「不合

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獲判無罪部分，存在「適用法律錯誤」

（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1 款），應撤銷被上訴判決中的

相關無罪判決部分。 

15. 此外，檢察院認為，原審法院合議庭經聽證調查及審查所得之

證據足以認定嫌犯(A)之行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之形式觸犯了

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92 條

第 1 款(1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

罪」，已無需再次調查證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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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因此，建議中級法院直接改判針對嫌犯(A)被控之一項「不合理

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之罪名成立，並依法適當量刑，同時建

議將改判而確定之刑罰與另一項已被原審法庭判處罪名成立的

「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及已判定之刑罰（3 個月實際徒刑），

根據犯罪競合之處罰規則釐定適當之單一刑罰。 

* 

被上訴人(A)對檢察院之上訴提交了答覆，認為檢察院的上訴理

由不成立，應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（詳見卷宗第 209 頁至第 210 頁）。 

* 

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

律意見，認為上訴理由成立，應改判嫌疑人以直接正犯、故意及既遂

方式觸犯一項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92 條第 1 款 1

項所規定及處罰的「不合理持有武器或其他工具罪」，並科處刑罰

（詳見卷宗第 218 頁至第 219 頁背頁）。 

* 

本院接受檢察院提起的上訴後，組成合議庭，對上訴進行審理，

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，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。 

*** 

二、事實方面 

原審法院經庭審認定的事實  

獲證明屬實的事實： 

一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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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發前，嫌犯(A)及其朋友(C)曾與被害人(B)發生爭執。 

二、  

2024 年 11 月 13 日約 03 時 36 分，嫌犯知悉被害人在新葡京娛

樂場賭博，便在酒店房間拿了一個玻璃紅酒瓶進入新葡京娛樂場，

目的是襲擊被害人。(參見卷宗第 45 至 46 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) 

三、  

嫌犯在進入新葡京娛樂場經過安檢時，故意將上述玻璃紅酒瓶收

藏在身後。(參見卷宗第 45 及 47 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) 

四、  

同日約 03 時 44 分，嫌犯發現被害人在新葡京娛樂場二樓中場第

GL-1534 號賭檯賭博，隨即上前使用上述玻璃紅酒瓶襲擊被害人的頭

部，使該玻璃紅酒瓶破裂，嫌犯再用該玻璃紅酒瓶瓶頸多次插向被

害人的身體，導致被害人的頭部及身體受傷。及後，兩人被保安員分

開。(參見卷宗第 45 頁、第 48 至 51 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) 

五、  

警方到場後，被害人被送往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接受治療。(參

見卷宗第 18 頁的診斷報告) 

六、  

警方在現場發現並扣押了一些玻璃紅酒瓶玻璃碎片和一個玻璃

紅酒瓶瓶頸。(參見卷宗第 7 頁的扣押筆錄) 

七、  

嫌犯的上述行為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右顳部裂傷，前胸壁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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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腰部挫傷，多發性擦傷，估計需要 05 日康復(應以其主診醫生判

定之康復期為準)，對被害人的身體完整性造成普通傷害。(參見卷

宗第 131 頁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) 

八、  

嫌犯在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下作出上述行為，故意對被害人施以

暴力襲擊，目的是造成被害人身體完整性及健康受到傷害。 

九、  

嫌犯在自由、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，故意攜帶上述玻璃紅酒瓶

進入新葡京娛樂場，目的是將該玻璃紅酒瓶作為攻擊他人之武器。 

十、  

嫌犯清楚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，且會受法律制裁。 

* 

同時，亦證明下列事實： 

根據刑事紀錄證明，嫌犯為初犯。 

* 

未獲證明之事實：沒有。 

*** 

三、法律方面 

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宜，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且在

其上訴理由闡述的結論中所界定的問題，而毋須分析上訴人在提出

這些問題時所主張的每項理由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已轉為確定。1 
 

1 參見中級法院第 18/2001 號上訴案 2001 年 5 月 3 日合議庭裁判、中級法院第 103/2003

號上訴案 2003 年 6 月 5 日合議庭裁判、中級法院第 566/2023 號上訴案 2023 年 11 月 9 日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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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

本上訴涉及以下問題： 

- 法律定性 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  

* 

上訴人檢察院認為，與舊法相比，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

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在武器管控的範圍上增加了“與武器相關

物品”，其中的第 2 條第 2 款第 1 項規定“與武器相關的物品”包

括：在特別規定的情況下，非特意設計及製造的專門用於造成毀壞

或潛在毀滅性損害的特定裝置或其他物品，因其可令人受驚，又或

可對人或動物造成重大損害而等同於武器。 

 該法律第 92 條規定了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的構成

要件，其中第 1 款第(1)項規定“任何用於意圖攻擊他人的武器或其

他工具”；同條第 1 款第(2)項規定“任何基於其物理性及操控性令

其能夠用於對人造成致命或潛在致命傷害的工具，如行為人對其持

有或攜帶並無合理解釋”。 

按照該法律第 92 條第 2 款第(1)項的反向理解，有關商業、農

業、工業、林業、家用或體育用途之工具不是在正常使用或持有地點

被發現，而持有人卻没有合理解釋、或有證據顯示持有人有將之用

於攻擊他人的意圖，則該等工具亦是可以被視為武器或其他工具。

行為人持有狹義武器以外的其他工具或日常家用工具，諸如餐具、

 

議庭裁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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廚具、酒瓶、文具或其他工具，如果證實持有人之目的是用於攻擊他

人，則有關工具便可能被認定為屬新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

法律制度》第 92 條第 1 款第(1)項所規定的武器或其他工具。 

本案嫌犯持有有關玻璃紅酒瓶的意圖已被證實為作攻擊他人之

用，並且已實際使用了該紅酒瓶襲擊被害人的身體並造成被害人身

體受傷。是故，嫌犯的行為已符合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

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92 條第 1 款(1)項所規定的「不合理持有

武器或其他工具罪」。 

故此，上訴人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開釋嫌犯被指控的一項「不合

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，適用法律錯誤，被上訴判決沾有《刑事

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的瑕疵，請求撤銷相關無罪判決，

並改判嫌犯(A)被控之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罪名成

立，依法適當量刑，及與另一項已被原審法庭判處罪名成立的「普通

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及已判定之刑罰進行競合，釐定適當之單一刑

罰。 

* 

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2 條

（武器及相關物品）第 2 款規定： 

上條所指的武器及相關物品，包括： 

（一）武器，是指特意設計及製造的專門及適合用於對人、動

物或物品造成毀壞，又或造成潛在毀滅性損害的裝置或任何其他物

品，即使其設計及製造並不精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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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與武器相關物品，包括： 

（1）在特別規定的情況下，非特意設計及製造的專門用於造成

毀壞或潛在毀滅性損害的特定裝置或其他物品，因其可令人受驚，

又或可對人或動物造成重大損害而等同於武器； 

（2）運載系統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及戰爭物資的組件，以及用

作生產該等武器及物資的產品或物質； 

（3）壓縮空氣裝置的特定投射物，以及在一般情況下指彈藥； 

（4）受特別管控火器及裝置的特定配件。  

同法律第 92 條（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）規定： 

一、持有或隨身攜帶下列物件者，處最高兩年徒刑或科最高二

百四十日罰金： 

（一）任何用於意圖攻擊他人的武器或其他工具； 

（二）任何基於其物理性及操控性令其能夠用於對人造成致命

或潛在致命傷害的工具，如行為人對其持有或攜帶並無合理解釋。 

二、在正常使用或持有地點發現，又或在須運送往有關地點的

期間，尤其是在其取得、維修、保養或變更住所或場所後的運送期

間發現持有或攜帶下列物品，推定為具合理解釋： 

（一）屬具商業、農業、工業、林業、家用或體育確定用途，

或屬收藏品的刀類或類似外觀的冷兵器； 

（二）附件四所列的等同武器的物品。  

* 

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2 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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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款（二）項就“與武器相關的物品”作出定義：“在特別規定的情

況下，非特意設計及製造的專門用於造成毀壞或潛在毀滅性損害的

特定裝置或其他物品，因其可令人受驚，又或可對人或動物造成重

大損害而等同於武器”  

與一般意義上的犯罪工具不同，某些常見於社會生活中的物品，

單就其自然屬性而言，並不具備武器的攻擊、毀壞功能，但當行為人

蓄意利用該物品造成人身傷亡、財產毀滅或精神恐慌，且該物品具

備造成重大損害的客觀物理能力時，則會被等同於武器。 

第 12/2024 號法律第 92 條的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」之

犯罪，在其第 1 款規定了二種情況： 

第三， 具先設的攻擊意圖而持有武器或其他工具； 

第四， 無合理解釋持有或攜帶危險性工具。 

可見，犯罪的構成主要取決於物品的本質、持有目的以及實際造

成的後果。 

第 12/2024 號法律第 92 條第 1 款規定持有「武器及其他工具」，

這裡「工具」這一表示並非是狹義的，結合同一法條第 2 款及同一

法律第 2 條第 2 款的規定，包括日常生活中具攻擊性和傷害性的物

品。 

本案卷宗資料顯示，被上訴人及其朋友曾與被害人發生爭執，

於案發日知悉被害人在葡京娛樂場賭博，被上訴人便在酒店房間拿

了一個玻璃紅酒瓶，欲襲擊被害人。被上訴人故意將玻璃紅酒瓶藏

在身後而通過安檢進入新葡京娛樂場，發現被害人後，隨即上前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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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該玻璃紅酒瓶襲擊被害人的頭部，使該玻璃紅酒瓶破裂，被上訴

人再用該玻璃紅酒瓶瓶頸多次插向被害人的身體，導致被害人的頭

部及身體受傷。 

嫌犯於檢察院作出了聲明，確認被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。 

雖然，被上訴人在事件中所使用的攻擊工具是玻璃紅酒瓶，屬於

日常生活中的常見物品，為盛酒容器，但因其形狀、材質、重量以及

破碎後的鋒利程度，具有可對人或動物造成重大損害的物理特征且

殺傷力大，被上訴人意圖用其攻擊傷害他人，且亦使用該酒瓶對被

害人實施了襲擊行為，更使用破裂後的酒瓶瓶頸多次插向被害人的

身體，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的頭部及身體受傷；上訴人不但為

著襲擊他人之意圖而持有紅酒瓶，還使用相關的酒瓶襲擊被害人，

亦罔顧了紅酒瓶本身或其玻璃碎片對周圍人士可造成身體傷害和恐

懼的危險。 

因此，涉案的玻璃紅酒瓶符合第 12/2024 號法律《武器及相關物

品管控的法律制度》第 2 條第 2 款（二）項（1）規定的“相關物

品”，應認定為“等同於武器的其他物品”。 

根據被上訴判決及卷宗的資料，被上訴人基於襲擊的意圖持有酒

瓶前往公共場並以紅酒瓶襲擊被害人，被上訴人知悉相關酒瓶的殺

傷力且罔顧酒瓶可能對在場其他人造成傷害、恐懼之危險，故本案

符合第 12/2024 號法律第 92 條第 1 款(一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

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的物品的特性、持有目的以及所

造成危險後果之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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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此，本院裁定，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，廢止原審法院開釋被

上訴人被指控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的決定，改判

被上訴人觸犯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的罪名成立。 

* 

上訴人檢察院要求對被上訴人觸犯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

他工具罪」進行量刑，隨後，與被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「普通傷害他

人身體完整性罪」作出競合處理。 

根據卷宗資料，於 2024 年 11 月 13 日約 03 時 36 分，被上訴人

知悉被害人在娛樂場賭博，便在酒店房間拿了一個玻璃紅酒瓶進入

娛樂場，目的是襲擊被害人。上訴人在經過娛樂場安檢時，故意將該

玻璃紅酒瓶收藏在身後。於同日約 03 時 44 分，被上訴人發現被害

人，隨即上前使用該玻璃紅酒瓶襲擊被害人的頭部，使該玻璃紅酒

瓶破裂，被上訴人再用該玻璃紅酒瓶瓶頸多次插向被害人的身體，

導致被害人的頭部及身體受傷。 

* 

承上，本院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，改判被上訴人以直接正

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 12/2024號法律第 92條第 1款(一)項所規定及

處罰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，罪名成立。具體量刑

如下： 

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 條、64 條及 65 條規定了刑罰的目的、

選擇刑罰之標準以及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。 

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64 條之規定，如對犯罪可選擇科剝奪自由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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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，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

現處罰之目的，法院須先選擇非剝奪自由之刑罰。 

對被上訴人所觸犯的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罪」，可選擇

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。 

根據獲證明的事實，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的嚴重程度以及預防犯

罪之需要，本院認為判處被上訴人罰金不適當亦不足以實現處罰之

目的，因此，決定判處徒刑。 

按照《刑法典》第 40 條及第 65 條的規定，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

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，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，同時一

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，作出選擇

具體刑罰之決定。 

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71 條規定，在確定競合刑罰時，所有競合之

犯罪事實均一併作為行為人被歸責之犯罪行為進行審查，考慮其整

體程度與嚴重性、違反所保障法益的程度、當中是否存在共通或關

聯性，以及藉此所反映的行為人之人格、個性及其生活模式。 

本案，被上訴人的犯罪行為之不法程度高、犯罪之故意程度高，

其行為對社會安寧造成的負面影響高，被上訴人為初犯，承認被指

控的犯罪。 

根據被上訴人的罪過以及預防犯罪之需要，同時考慮上述及其他

所有已確定之量刑情節，本院認為判處以下刑罰，最為適合： 

被上訴人(A)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 12/2024號法律第 92

條第 1 款(一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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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」，罪名成立，在一個月至兩年徒刑刑幅期間，選擇判處三個月徒

刑； 

原審法院裁定被上訴人(A)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《刑法典》

第 137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，

判處三個月實際徒刑； 

被上訴人上述二罪競合，在三個月至六個月徒刑的競合刑罰期間，

合共判處四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。 

我們支持原審法院的理由：《刑法典》第 48 條之規定，考慮到

嫌犯之人格、生活狀況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，尤其嫌犯雖

為初犯，但考慮到嫌犯無視本澳法律，膽敢公然在娛樂場內以玻璃

紅酒瓶多次襲擊被害人並致其受傷，須予以嚴厲譴責；本合議庭認

為現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並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，故

不予緩刑。 

因此，被上訴人須服四個月實際徒刑之刑罰。 

***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本院裁定上訴人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，改判： 

1.被上訴人(A)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第 12/2024 號法律第

92 條第 1 款(一)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不合理持有武器及其他工

具罪」，罪名成立，判處三個月徒刑； 

2.維持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《刑法典》第 137 條第 1 款

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「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」，判處三個月徒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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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決定； 

3. 被上訴人(A)上述二罪競合，合共判處四個月實際徒刑的單

一刑罰。 

4.原審法院的其他決定予以維持。 

* 

被上訴人須支付 2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澳門幣 2,000 元辯

護人的辯護費。 

 著令通知。 

-*- 

   澳門，2026 年 6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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